
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

晋政行复终〔2020〕3号

晋江市城管局：

申请人晋江市**有限公司请求责令你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对晋江市***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超范围建设挡土墙的行为进行查处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申请人晋江市**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向本机关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申请。经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准予撤回复议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五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终止行政复议。

特此通知。

 晋江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2月13日
抄送：晋江市**有限公司

